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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最後截止日期
有關上海物業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與賣方簽訂一份補充協議。據此，本公司及
賣方同意延長買賣協議之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延至二零
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買賣協議之完成仍須待先決條件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獲
履行後，方可作實，包括（但不限於）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取股東就有關收購事
項之同意及批准。

有關上海物業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之通函預期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向
股東寄發。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五日及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日就有關收購上海
物業而發表之公佈（「該等公佈」）。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與該等公佈所採用之
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延長最後截止日期
買賣協議原定最後截止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或訂約各方以書面同意之
較後日期。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與賣方簽訂補充協議。據此，本公
司及賣方同意延長買賣協議之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延至二
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買賣協議之完成仍須待先決條件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獲
履行後，方可作實，包括（但不限於）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取股東就有關收購事項
之同意及批准。

經考慮該買賣協議所載有關先決條件之最新履行進展，本公司及賣方同意延長買
賣協議所述之最後截止日期，由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延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三十日，以便容許有足夠時間履行先決條件，包括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尋求本公司
股東就有關收購事項之批准。

有關上海物業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之通函預期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向股
東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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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莊聲元先生、黃兆強先生、區達安先
生及陸曉東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國興先生、楊源禧先生及楊景華先
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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